BRI R 2 e
113# & 2 F % 20665
2 mEeh
SRR Tal e bt

A ERARA

FAFEARFREPFATFRE REFRMKL ARIIZEG 12p A

'F‘{

o

=3

|

%\‘

N

N

B3 % 22-A00ZWW943 5L 3% 4 » e de 7 5esFmd 0 A a2 iddr

3 =

Rt 2775w o

TR FATER300d R

g@;wé

A2 R >

A PFJ}ﬁ;ﬁL TG GE B i E T uJﬁji&lJ%"Sﬁ%i%‘i#rﬁ #

Aiﬁ‘zﬁfd’?‘fp‘:‘a 7 S %32377',35 1 B REFPALFE
R T NN lﬂsg Tokle gprr o AMrikkiz %237

2 THRT A ST RS Ei&%‘ H| e

FH> e

S

SR A RI8E4Y 3p T19m594 | (R ER RESP

R AR ) (REEFER iﬁ?ﬂi S A 2

(w

FFERLEFEE 2R L%h;v "20PFL s 0 BB
LA REETFRIZIF-E) ERD Hﬁz%i%%OOO—OO

008Lf * | 28 (TALAE 2 %)’éiﬁﬂOO%OO%
005Lm B iBde® (a i) @ (T BEI2EE T2 7L F
AEP AGRRP A A 2 AL g
PR H S 2 E D R ERA LA L A RER
Eﬂﬁ CFRE G TEATAREF FAEF 2 REFAL

B B2 EARD A UFR > T EFE AL AP F

—\\
q\l'

—_

7 —

f’TJ i}é’\

&t
i



_%gﬁrrﬁ% ,u%;f@ o A/ I ,1113415 3151 o0 T ]
13&44W%w%¢ﬁégﬂ’@ﬁﬁﬂmﬁ4QWB<b§ri%

NPRAF A T A M A PREE o L LR 2 %ﬁﬂa
ﬁm?ri%maﬁﬁﬁAeiépﬁ49iﬁ * Ry iR
FALFWEWE ) 2 ERTEF > 2 RF B U P IAS E B
44112»%22@ R B3E R - %2408 (%13 ) 2 EF PR
WEmE - FHARL fi*&a”“llSﬁG”lZB' 7
T ia?22—A0OZWW943’%FE,<&J; PRI gEEERAT (7T
s ) > Frhd gL (TR) 6,00~ sz
RBEHIBE ) TS ER LA DY c RE AR EHR
A2 AL FFLIFE o

\

x.
=
=2

s 2 A2iR A 5k & OB

(=) 1% &q

BRI RERILEE T £ H R > 22328 F
cHRER S TEEE | EPD R LI R
B F3 3 upEg 92002 B F56E B > AR LA B
A ERAE I RR LT > Laokiblg LR A
WMEEA  CBREEF  BF2H > FEGEAFHEH - 5T
&ﬁiﬂsﬁﬁ%Kw@’u¢$%ézw&ﬁ’iﬁﬁgﬁl
PREE P HE R A RRE R kv EE LR
g A S ’é‘w‘sﬁﬁA‘j,ﬁ’ﬁ’ ) ¥R A
A R A R R K R R 3 A
i TR

B AL AR MAFRPHAZ > BRIERARZLH
BEHER R 4 m¢¢@p@%’ﬁﬁw¢ﬁ%a&@u
PALZR T3 2 ¢ hpEdgde o R%‘fi"% 7T E RN
* PR A ilzv% ? % A\’EH 4 E PR T T A ik
F0os 1R RREER o B a-;iszjﬁ“?' 36 QS
BT PR o

<—: > ﬁ\pg R @/’v\%ﬂt'ﬁ

—_—

CAE B SRR B



(=)

§ R

L A S B PSR AT 0 G50 RER TR

3&4’939205%1/”\?#’ AEAT LRSS BRIZEE T
(@ ) Ao TEBRTD FITEATARE G FATAR
%’1%$§ﬁ4iﬁﬁﬁJL¢%ia CEFISH A
Epp i g RE @O m . £ 0 ikt FERHEFE
FoX AL,V HFESRZE T hnbddimr R L
T EP Fe s TR g AR T8 AT AT AR
ﬁ*ﬁ@hﬁﬁ‘rﬁi"®—lﬁ FE (3o di7vg |
SIEFLARE R ) MPE mfge B r 74 F 4% F 5B
;agéﬁ@ D SR RAINII2#47 18p THF A
gﬁﬁﬁ}{%#il——lg&x Qﬁ?g/f@ E B %4405 %27 2 %4
BIEH 278 5 M T2 2 BT 3@%%‘%;@?&#—%% =N
2~?§- TARE FITETMR AR T REFIN
* T A lf"“ﬁiﬁi? TR A D R TR RER
ﬁaémﬁﬁ A Z BRI kil EN FTR
FRPN > TREY ) L FMERLEL RPN F1030E
RETHFITEATARY >3 FAFTAAFF o T RS
E£h A2 AT fRef P > By & il dpat A
EEGsIpT O PR REF A CARELH A REE A
ﬁ Eﬁiwff“"ﬁ*f{ B ‘ %

i

_.

~

4
#
(e
o
gy
o
£
E;«
=
=
ﬁ?
&
N

1 &1
i B L% 2R H 10365 52

w



(

=

iﬁ PE > B LT A APEE RIS L A REEHE O ° 1Y
» EAREF WF’% < E R TR EALT B MR R
‘%im’54*$ﬁ54?ﬁﬁ$i’%iﬁﬁﬁﬁ
AT FEAFTARGE o BT A AT EIB ARG

B 5 m@@%ﬂ AT ARIE 1T p MY T R ﬁz“ﬂﬁ’
Frd T ivF A RER S  Bra ’k«‘fﬂﬁ:lﬁ: A
%?A?iéﬁ-b%H%FAWTﬁvﬁﬁl B E (H3a>z)
IR m e B (TATARYE F IR AE S H
FHRF D MR F AR BT AT ARIE o
LHERARIE N (A TARGH (A LR B L ERG
o T I FooANM O BE¥NE

(é?wv ﬁ

oy

N

44 é??i

S

f

|

a

LR 1
SN
-

._\ <>

ETINS

yal
s
-
|
(m

%ﬂ@%@ﬁ“ﬂ&ﬁ%%@ﬁi&ﬁ#%ﬁ’
%ﬁgﬁé TR EBATERLD (TIHEAG
7 AT ARPEF > ﬂ%@§ﬁ4iﬁﬁﬁ e
AT AR RAREL ﬁﬁ’Tﬁﬁ4ﬁﬁ
% ’%E,g{wﬂ R R R F R AT R
HEGOAARAABLLE AL AL
“ﬁ%’%ﬁﬁﬁgﬁﬁﬁ;ﬁ’ﬁﬁ&ﬂ

5 PRI RS

Nll o

T
=
=
[l

"
=
i
m
>~
\.
=
3
ﬁ
4
&ﬁﬂ&

@i%%a%@iﬁﬁo
fwmﬁu@:ﬁ%W%@ﬁé’ﬁ%wﬁiﬁﬁﬁ’ﬁﬁ
BERERAAH TR LRRFANEATARE L R
R2Eda KPRiFiE x.'p/?a’lﬁ BN ST IR TR Y T |
T GFRAL B KA AR R D fwE T R

ad

70 Bgor 7 A FE T
MR TA O E BAR ARG b T A B
#£12d o
&

5w



£

A

7

7oA
(=)
(=)

GV EEEER 2 FRG RS T TERTEFITE
FARE T TATARE S ARBFALFTEE ) 22T
 RET D

F;"Drﬁ,lujlﬁ‘?

mHREF

I G0 £ 8 W”Tf‘ii? ’ “/Tf}ﬁlﬁ d 5E4e T4 gL ot
;\él‘yﬂéﬁ'i?/%ﬁéggjz&{%# % }*:P_MT%_]_
& ’_E'”}é E ] Qz@gmilfﬁfrﬁf AL~ ¥

#
SR ‘ﬁ*ﬁuﬁ?{z%ﬁﬁ 3 éj\lﬁﬁ\‘}%!}%@&\ _1 .
AT
A

T .55 \“%E> i%ﬂﬁ&ﬁk NOPAE
E4729p A A 2 3 511330490075 s B AL (2

A H39F ~ %40F ) - AkBEd BR Rk
BB S B2 F G |20 <ifaﬁa e FiEAG) FELW
FHL2ASRP BRE/B/ REElIA (RARE 56T 2
TTE (H#&7 ) ~ %83F ~ #80F ~ %87TF ) ~ A H##E
B kgl (B3 rmssiady ) LF 2@ 4%
B A3E% Fndnsach o HepgF g Hng o
RENMAART FRRATIEGFA AR 7 EL T EH
PhRo 7 zRBER 2 2 Rasr it TERATD A
TAEAGTAREF FATREF 2 HREFALFTELE 2
ERTF T H

£

‘f@;iﬁ,)*" e
(i s 23 & 2P %1036 % 158 ~ %278 ¢

‘/‘:Lé'f’l'ﬁfr#\r}t ﬁ?ﬁ: ‘E:‘ip,u\f’?’k’;{lﬁ’i“ ’f@/ﬁk1§&
7 o

T4 g FEATAR A LR
RS R BT R LRI R IR
f4\ﬁ§ﬁﬁﬁﬁﬁiﬁa5



L
%&“’iﬁﬁﬂﬁﬂ%w%14ﬁ%ﬁ&iiiiﬁ

X
W
N
\_"_" N\

X
DO
=

NN
» |

3 &
=\

\_"N\

B ERAERADEFTFATAAFA AL RET R

FATARZ AREET 0 F F A AR . TR AL

_\3@—?’ ’ }f@%ﬁ-irﬁi.— + - —F']‘;L‘Jj__l’ = +F ;ul,(_f«g.J% o
/‘a/——;

©

IE (1134&‘6’g 30p 2% {7)

~

(e

- G
il

>~
(e
W
S
N
&=
e
(ﬂ}
PN
.
?\135

\3

>
i
5
o
Sk

TR SR R R SN SR SN S
IS IR S R S V- R
LA BPERE O o)

@% Tz 51w
EF AR BIrL TN G N EAF 0 T
7 e
Q) T AP RE R T F Il iEb %4 -2 s R
F3TH2Z o ) > TARIIEF FRALFETE 2R 2 5
__i\.—? é_'%, |;ﬂ& EIIJ_?V#E_‘CL")' goﬁ'ﬁjﬁ‘ifu—— %\—5]%2?’
IRt F@F;ﬁ 2 g%fﬁ'-_i

(_
g
}Bﬂ =
W
W
RS
1 :E\fg
g pe
= g
_
—
=\ °
\'\'H\ I_
4
oo
b oy
R
\’@\ h

‘ﬂﬁ\$2@¢Japﬂv’iiﬁﬁﬁﬁﬁﬁﬂiﬁﬁ
— R R BT | T R AR R PRI @
FedTiE F PR IR E 22 M- AR (v gk



3~

|_ .

(e
i
4t

Bd gt ﬁﬁ‘ﬁﬂ&@%J)Q%
r T AT RS B A
‘ @%%ﬁJ‘rwwﬁﬁﬂ 3 &
WA FH R0 - BRI E ST R
gt o~ THARETI R 308 608 o B
LD FRESF A, "SRRI R 60 o
BRI ERA AT 2 FE 0 TR AR S
)3
%

= |Fe

:1_-‘4

\_‘_A;‘Xc‘gﬂi\_l_

4

;v_

i
X

TAEBFRBLPDEPERL AT A H T D R
FAA > IRLFFEIIRA G 2 (GRTE G
B TERATD FITFEATARET (TAFAPF > 240
FALFEE | ZERER WU ARSI FRESN
Ao - R AR (113#67 30p B2 (7) & )4
000~ » Zz i LB ¥ 38 > ¥ B R4 B % > 'ai_
P o) o

EE I E R RS AR T TG B
24/04/03 (T ) 19:59 14742 1v & /] £ & d pifd
B mARFITW BT ZPARELGHEE - G174
shE At AR & &g?vﬁﬂwwﬁ PR oY 4o E
& (2 sas : 000-0000 - Bgm) ARBRIEE A
iﬁ'aﬁ&hﬁﬁpm¢&“igg E?E%%“714W“w¥1
4%%% REREIEH AR 2 G4 A SHREF B2 (3
B kL DR 2 ERNTRR A LFLEE 0 T
ﬁ%$i§%°J°*§ﬁpﬁﬁmﬁw%rmwﬁ4vﬁ
NEPE P RREFAALFLZPGRET RN BLIER
SR D (- ) BT E AR T AT AT AR
PO MERFAFEIBE2EE (H3 ) up o 2
TR BN FAFTARE L > FBHRIAR | oAl
Ao dFARAFETR AL o 1P ARF IR 400 4
28024 (%%ﬁ B @i RS ELIEK B 2RP] % 1851k
%178 )

B o ERmEA FANGEATARY > R AL B w2 K



4~

B A2 HREFTFARLGTEE > ArNFERFTA FES B ]
BEE (M3 ) up s ?\l’"‘ié’jﬁf‘r AT AR @R
B AL TFZhEER (L hma g T ERAD T
?A?ﬁﬁ?%&g{%aﬂﬁﬁﬁmkiﬁﬁﬁjiﬁ
FZERFEER) 2 LRAS PR Dbk
:'JP* ? CBEEWERT  RZA T W
BERhE A D HEFEA 5 A%k [BE

(U&m%%ﬁ#aﬁ%ﬁﬁgﬁ%ﬁ’ﬁiﬁﬁﬁﬁfw?
AREPF o FER G FANEEATAAEY AL DR e T

5&1& }’F““’K’@'*’“T% W PR RCER e

9ﬂr®m>,f&%3,ﬁiﬁﬁfjgrA?ﬁg
S WoE L SIS AR
aﬁﬁa% %ﬁ%%

A i %'J«#i&%» SRR B G U edutEp S F 2
FRE ARG > PR 2 B & - %t
lfjl’h\/)_@ y — ]Z} Fji_']:_lg )

REE - FRAF 30050 SRR E - FIEP R

L AARRAESX o
FOPRA L i 20p P W RIEEF RS R
v AFAE S FRFLEE N VAT AP HEd (R
APTIEAR 2 2L 2 H E R MR RFNE A Bl L 2y i

41%@1?>’ﬂ%amiﬁc-ﬁ’%*ﬁﬂjﬁ



i

200 PARIED T Aot AL AT T B
FIRE o Bt AR R 20p AT IR SRIE
‘34%:» KA) o
FFAEAP FFEA P A wiE20p pAT IR
ZEF L oo

2 E & 113

-h_‘\
[u—
o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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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字第2066號
原      告  莊培松  
被      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6月12日北市裁催字第22-A00ZWW943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條之裁決而提起撤銷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應適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本件因卷證資料已經明確，本院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直接裁判。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緣原告於民國113年4月3日「19時59分」〈依警員採證錄影擷取畫面所示時間〉（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均載為「20時1分」，惟縱有誤差，仍不影響事實認定之同一性），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由臺北市○○區○○路00號前路邊起駛（南往北）而行近北寧路32巷巷口之行人穿越道時，未暫停讓該行人穿越道上之行人先行通過，適為斯時行駛於其後方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交通分隊警員目睹，因認其有「行人穿越道有行人通行，不暫停讓行人先行」之違規事實，乃追趕而予以攔截，並當場填製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掌電字第A00ZWW943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予以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3年5月3日前，並於113年4月8日移送被告處理，原告於113年4月19日透過「臺北市民服務大平臺」陳述不服舉發。嗣被告認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而有「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事實，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4條第2項、第63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於113年6月12日以北市裁催字第22-A00ZWW943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6,000元，記違規點數3點，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當天到北寧路32巷巷口拿取電話訂購之雞排，車停32巷巷口賣羊肉的「莫宰羊」店門前，取餐完畢30秒內離開現場，當車子以時速約20公里開到56巷巷口，被松山分局交通分隊警員騎警用機車將原告攔下，告知剛剛看見原告未禮讓行人，開單舉發，開完單立即轉56巷迅速離開，當下原告也是一頭霧水。原告住在該地已20幾年，每週都會到此購買雞排，對當地交通狀況最了解，後來回想當天要開車離開，確定後方無來車，前方無行人才駛離，該警員不知原告從路邊駛離，只見系爭車輛沿北寧路由南往北行駛，未見全程。現在講求科技執法，依規定警員執法要開密錄器，要有畫面佐證原告違規，難道他有辦法在夜間以目視認定3公尺的距離範圍，沒有視覺差嗎？現在警員都用目測在執法嗎？充分讓人懷疑去年政府推行的行人條款，為了高績效的獎勵，開這種有爭議的罰單實在讓原告難以信服。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案舉發機關函復表示，經查系爭車輛駕駛人即原告於113年4月3日20時1分許，在臺北市松山區北寧路32巷巷口（南往北）處，有「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事實，經舉發機關員警目睹認定違規事證明確，爰予以依交通法令規定製單舉發。次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加強取締車輛不禮讓行人」實施計畫內容略以：「路口無人指揮時，汽車在行人穿越道上以距離行人行進方向一個車道寬（約3公尺或行穿線上3條枕木紋寬度）以內及前懸已進入行人穿越道上為取締認定基準。」；輔以參照交通部112年4月18日「研商內政部警政署提供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4條第2項及第48條第2項有關汽機車不停讓行人違規取締認定標準會議」決議：「汽機車行近行穿線，行人已進入行穿線範圍內，不論行人位於車輛之近端或遠端，汽機車均應立即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該汽車之前懸或機車之前輪再進入行穿線範圍內，即應舉發」；再參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規定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攜帶白手杖或導盲犬之視覺功能障礙者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視覺功能障礙者先行通過；另據交通部路政司路臺字第0370號函示內容略以：「所謂暫停，在強制車輛作完全之停止，俾充分看清路況，讓行人優先通行」，故駕駛車輛行至行人穿越道且尚有行人通行時，應完全停止，不得逕自行駛。
   2、經再檢視本案違規採證影像及舉發機關查復函，系爭車輛駕駛人於本案違規地點（臺北市松山區北寧路32巷口〈南往北〉），影像時間19：59：48至19：59：51，值前方行人穿越道上，在原告行進間右前側正有1名行人沿行人穿越道欲通過，系爭車輛未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2款規定暫停禮讓行人（應距3公尺，約3個枕木紋以上），逕行通過行人穿越道繼續往前行駛，該系爭車輛通過行人穿越道時，與右側行人相距未達3個枕木紋距離或3公尺以上，違規事實明確，本案違規行駛過程有舉發機關提供採證影像呈現，行人於案址行人穿越道站立，系爭車輛無視該行人於行人穿越道上，與行人在不足3個枕木紋之距離，車前懸通過行人穿越道後逕自繼續前進，按內政部警政署「強化行人路權執法計畫」路口無人指揮時，汽車在行人穿越道上以距離行人行進方向1個車道寬（約3公尺）以內及前懸已進入行人穿越道上為取締認定基準；經審酌採證資料，本案行人於上揭時地已行走在行人穿越道，系爭車輛前懸進入行人穿越道與行人之距離已符合上開取締認定基準，未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屬實；是以，舉發尚無違誤。
   3、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4條第2項規定之構成要件，課以用路人遵守義務為：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徵其立法理由係為確立行人穿越道優先路權之觀念，並讓行人能夠信賴斑馬線而設，規範目的則係要求汽車駕駛人將汽車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等候，禮讓行人優先通過，使行人行經行人穿越道穿越馬路時，不必顧慮會有汽車通行，造成人身危險，而非僅在於保障行人之通行權利。是以，倘駕駛人於行經行人穿越道時，即應減速接近，並遇行人通過時，應先暫停而非搶先行駛。
   4、綜上所述，原告稱民眾距離尚遠，惟採證影像顯示，系爭車輛駕駛人起步行進間，右前側行人於行人穿越道上，見原告駕車而來影響行進，俟原告車輛通過後，始往前續行，顯示行人確係因原告駛來而暫停讓車輛先行，原告疏未注意車右前懸之行人，且忽視於穿越道上行人之路權，原告之訴實為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告以其起駛前有確認前方無行人才行駛，而警員並無錄影畫面可佐證其違規，乃否認有原處分所指「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事實，是否可採？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原告主張如「爭點」欄所載外，其餘事實業據兩造分別於起訴狀、答辯狀所不爭執，且有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1紙、申訴書影本1紙、違規查詢報表影本1紙、原處分影本1紙、汽車車籍查詢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33頁、第35頁、第36頁、第45頁、第55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113年4月29日北市警松分交字第1133049007號函影本1份（見本院卷第39頁、第40頁）、本院依職權由警員採證錄影光碟擷取列印之畫面12幀〈相同畫面已寄送兩造〉及送達回證2紙、國內快捷/掛號/包裹查詢1紙（見本院卷第67頁至77頁〈單數頁〉、第83頁、第85頁、第87頁）、警員採證錄影光碟1片（置於本院卷卷末證物袋）足資佐證，是除原告主張及否認部分外，其餘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告以其起駛前有確認前方無行人才行駛，而警員並無錄影畫面可佐證其違規，乃否認有原處分所指「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事實，不可採：
   1、應適用之法令：
    ⑴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1項、第2項：
　　　汽車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穿越道前，應減速慢行。 
      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攜帶白手杖或導盲
      犬之視覺功能障礙者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
      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視覺功能障礙者先行通過。
    ⑵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①第24條第1項：
　　　　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②第44條第2項：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③第63條第1項（113年6月30日修正施行）：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一點至三點。
　　⑶行政罰法：
　　　①第5條：
　　　　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
　　　　（立法理由：…又所謂「裁處時」，除行政機關第一次裁罰時，包括訴願先行程序之決定、訴願決定、行政訴訟裁判，乃至於經上述決定或裁判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當之處分等時點，併此敘明。）
　　　②第7條第1項：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⑷按「本細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前項統一裁罰基準，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條、第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即係基於法律之授權所訂定，而該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統一裁罰基準（即「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已考量「違反事件」、「法條依據」、「法定罰鍰額度或其他處罰」、「違規車種類別或違規情節」、「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30日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30日以上60日以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60日以上，繳納罰鍰或逕行裁決處罰者」等因素，作為裁量之標準，並未違反授權之目的及裁量權之本質，是其不僅直接對外發生效力，且被告亦應受其拘束而適用之（就汽車經當場舉發「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事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統一裁罰基準〈113年6月30日修正施行〉為罰鍰6,000元，記違規點數3點，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2、依前揭警員採證錄影擷取畫面所示：「於畫面顯示時間2024/04/03（下同）19：59：47起，1白色小客車由路邊起駛，而於行近前方巷口之枕木紋行人穿越道時，有1行人站立於右側起算第2道枕木紋白色實線上，而該白色小客車（車牌號碼：000-0000，即系爭車輛）未暫停讓該行人先行而行駛通過該行人穿越道，且斯時與該行人間約僅1相鄰枕木紋間隔及1道枕木紋之距離，而騎乘警用機車行駛在系爭車輛後方之警員於暫停讓該行人先行通過後，即追趕系爭車輛。」。又參諸內政部警政署「強化行人路權執法計畫」不停讓行人先行之取締認定原則及應注意事項所規定：「（一）路口無人指揮時，汽車在行人穿越道上，以距離行人行進方向1個車道寬（約3公尺）以內，及前懸已進入行人穿越道上，為取締認定基準。」，而1枕木紋白色實線寬度為40公分，1相鄰枕木紋間隔為40公分至80公分（參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85條第1項）。
 　3、據上，足見該行人已行走於行人穿越道，然系爭車輛之駕駛人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卻仍於距離行人行進方向1個車道寬（約3公尺）以內，進入並通過行人穿越道而前駛，是被告因之認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而有「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事實（且具備責任條件），乃以原處分裁處原告前揭處罰內容，觀諸前開規定，依法洵屬有據。
 　4、雖原告執前揭情詞而為主張；惟查：
 　 ⑴依前揭警員採證錄影擷取畫面所示，系爭車輛行近行人穿越道時，確實有行人於該行人穿越道朝系爭車輛方向欲穿越道路無訛，是原告空言否認，自無足採。
    ⑵又駕駛汽車，應注意車前狀況（參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且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行近該行人穿越道時，亦應減速慢行，並注意行人穿越道是否有行人行走其上，而依警員採證錄影擷取畫面所示之光線及視距，原告並非不能注意，是縱使原告就本件違規事實非出於故意，但其應注意、能注意，卻疏未注意而構成本件違規事實，仍屬出於過失而具備責任條件。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
      的必要，一併說明。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所以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為300元，由原告負擔。
六、結論：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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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交字第2066號

原      告  莊培松  

被      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6月12日北

市裁催字第22-A00ZWW943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條之裁決而提

    起撤銷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應適用交通裁決事

    件訴訟程序。本件因卷證資料已經明確，本院依同法第237

    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直接裁判。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緣原告於民國113年4月3日「19時59分」〈依警員採證錄影擷

    取畫面所示時間〉（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及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均載為「20時1分」，惟縱有誤

    差，仍不影響事實認定之同一性），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由臺北市○○區○○路00號前

    路邊起駛（南往北）而行近北寧路32巷巷口之行人穿越道時

    ，未暫停讓該行人穿越道上之行人先行通過，適為斯時行駛

    於其後方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交通分隊警員目睹，

    因認其有「行人穿越道有行人通行，不暫停讓行人先行」之

    違規事實，乃追趕而予以攔截，並當場填製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掌電字第A00ZWW943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予以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3年5月3日前，並於113年4

    月8日移送被告處理，原告於113年4月19日透過「臺北市民

    服務大平臺」陳述不服舉發。嗣被告認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而

    有「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

    先行通過」之違規事實，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4條

    第2項、第63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於113年6月12日以北市裁催

    字第22-A00ZWW943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

    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6,000元，記違規點

    數3點，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原告不服，遂提起本

    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當天到北寧路32巷巷口拿取電話訂購之雞排，車停32巷巷

      口賣羊肉的「莫宰羊」店門前，取餐完畢30秒內離開現場

      ，當車子以時速約20公里開到56巷巷口，被松山分局交通

      分隊警員騎警用機車將原告攔下，告知剛剛看見原告未禮

      讓行人，開單舉發，開完單立即轉56巷迅速離開，當下原

      告也是一頭霧水。原告住在該地已20幾年，每週都會到此

      購買雞排，對當地交通狀況最了解，後來回想當天要開車

      離開，確定後方無來車，前方無行人才駛離，該警員不知

      原告從路邊駛離，只見系爭車輛沿北寧路由南往北行駛，

      未見全程。現在講求科技執法，依規定警員執法要開密錄

      器，要有畫面佐證原告違規，難道他有辦法在夜間以目視

      認定3公尺的距離範圍，沒有視覺差嗎？現在警員都用目

      測在執法嗎？充分讓人懷疑去年政府推行的行人條款，為

      了高績效的獎勵，開這種有爭議的罰單實在讓原告難以信

      服。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案舉發機關函復表示，經查系爭車輛駕駛人即原告於11

      3年4月3日20時1分許，在臺北市松山區北寧路32巷巷口（

      南往北）處，有「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

      ，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事實，經舉發機關員警

      目睹認定違規事證明確，爰予以依交通法令規定製單舉發

      。次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加強取締車輛不禮讓行人」實

      施計畫內容略以：「路口無人指揮時，汽車在行人穿越道

      上以距離行人行進方向一個車道寬（約3公尺或行穿線上3

      條枕木紋寬度）以內及前懸已進入行人穿越道上為取締認

      定基準。」；輔以參照交通部112年4月18日「研商內政部

      警政署提供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4條第2項及第48條

      第2項有關汽機車不停讓行人違規取締認定標準會議」決

      議：「汽機車行近行穿線，行人已進入行穿線範圍內，不

      論行人位於車輛之近端或遠端，汽機車均應立即暫停讓行

      人先行通過，該汽車之前懸或機車之前輪再進入行穿線範

      圍內，即應舉發」；再參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規

      定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攜帶白手杖或導

      盲犬之視覺功能障礙者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

      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視覺功能障礙者先行通過；

      另據交通部路政司路臺字第0370號函示內容略以：「所謂

      暫停，在強制車輛作完全之停止，俾充分看清路況，讓行

      人優先通行」，故駕駛車輛行至行人穿越道且尚有行人通

      行時，應完全停止，不得逕自行駛。

   2、經再檢視本案違規採證影像及舉發機關查復函，系爭車輛

      駕駛人於本案違規地點（臺北市松山區北寧路32巷口〈南

      往北〉），影像時間19：59：48至19：59：51，值前方行

      人穿越道上，在原告行進間右前側正有1名行人沿行人穿

      越道欲通過，系爭車輛未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2

      款規定暫停禮讓行人（應距3公尺，約3個枕木紋以上），

      逕行通過行人穿越道繼續往前行駛，該系爭車輛通過行人

      穿越道時，與右側行人相距未達3個枕木紋距離或3公尺以

      上，違規事實明確，本案違規行駛過程有舉發機關提供採

      證影像呈現，行人於案址行人穿越道站立，系爭車輛無視

      該行人於行人穿越道上，與行人在不足3個枕木紋之距離

      ，車前懸通過行人穿越道後逕自繼續前進，按內政部警政

      署「強化行人路權執法計畫」路口無人指揮時，汽車在行

      人穿越道上以距離行人行進方向1個車道寬（約3公尺）以

      內及前懸已進入行人穿越道上為取締認定基準；經審酌採

      證資料，本案行人於上揭時地已行走在行人穿越道，系爭

      車輛前懸進入行人穿越道與行人之距離已符合上開取締認

      定基準，未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屬實；是以，舉發尚無違

      誤。

   3、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4條第2項規定之構成要件，

      課以用路人遵守義務為：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經行人穿

      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徵其立法

      理由係為確立行人穿越道優先路權之觀念，並讓行人能夠

      信賴斑馬線而設，規範目的則係要求汽車駕駛人將汽車停

      在行人穿越道前等候，禮讓行人優先通過，使行人行經行

      人穿越道穿越馬路時，不必顧慮會有汽車通行，造成人身

      危險，而非僅在於保障行人之通行權利。是以，倘駕駛人

      於行經行人穿越道時，即應減速接近，並遇行人通過時，

      應先暫停而非搶先行駛。

   4、綜上所述，原告稱民眾距離尚遠，惟採證影像顯示，系爭

      車輛駕駛人起步行進間，右前側行人於行人穿越道上，見

      原告駕車而來影響行進，俟原告車輛通過後，始往前續行

      ，顯示行人確係因原告駛來而暫停讓車輛先行，原告疏未

      注意車右前懸之行人，且忽視於穿越道上行人之路權，原

      告之訴實為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告以其起駛前有確認前方無行人才行駛，而警員並無錄影

    畫面可佐證其違規，乃否認有原處分所指「駕駛汽車行近行

    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事

    實，是否可採？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原告主張如「爭點」欄所

      載外，其餘事實業據兩造分別於起訴狀、答辯狀所不爭執

      ，且有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1紙、申訴

      書影本1紙、違規查詢報表影本1紙、原處分影本1紙、汽

      車車籍查詢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33頁、第35頁、第36頁

      、第45頁、第55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113年4

      月29日北市警松分交字第1133049007號函影本1份（見本

      院卷第39頁、第40頁）、本院依職權由警員採證錄影光碟

      擷取列印之畫面12幀〈相同畫面已寄送兩造〉及送達回證2

      紙、國內快捷/掛號/包裹查詢1紙（見本院卷第67頁至77

      頁〈單數頁〉、第83頁、第85頁、第87頁）、警員採證錄影

      光碟1片（置於本院卷卷末證物袋）足資佐證，是除原告

      主張及否認部分外，其餘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告以其起駛前有確認前方無行人才行駛，而警員並無錄

      影畫面可佐證其違規，乃否認有原處分所指「駕駛汽車行

      近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

      違規事實，不可採：

   1、應適用之法令：

    ⑴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1項、第2項：

　　　汽車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穿越道前，應減速慢行

      。 

      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攜帶白手杖或導盲

      犬之視覺功能障礙者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

      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視覺功能障礙者先行通過。

    ⑵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①第24條第1項：

　　　　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

        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

        習。

　　　②第44條第2項：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

        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

        行通過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③第63條第1項（113年6月30日修正施行）：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

        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

        點數一點至三點。

　　⑶行政罰法：

　　　①第5條：

　　　　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

        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

        ，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

　　　　（立法理由：…又所謂「裁處時」，除行政機關第一次

        裁罰時，包括訴願先行程序之決定、訴願決定、行政訴

        訟裁判，乃至於經上述決定或裁判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

        適當之處分等時點，併此敘明。）

　　　②第7條第1項：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

        罰。　　

    ⑷按「本細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二條第四項規

      定訂定之。」、「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

      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前項統一裁罰基準，

      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條、第2條

      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

      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即係基於法律之授權所訂定，而該

      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統一裁罰基準（即「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已考量「違反事件」

      、「法條依據」、「法定罰鍰額度或其他處罰」、「違規

      車種類別或違規情節」、「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

      」、「逾越應到案期限30日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

      者」、「逾越應到案期限30日以上60日以內，繳納罰鍰或

      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60日以上，繳納罰

      鍰或逕行裁決處罰者」等因素，作為裁量之標準，並未違

      反授權之目的及裁量權之本質，是其不僅直接對外發生效

      力，且被告亦應受其拘束而適用之（就汽車經當場舉發「

      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

      行通過」之違規事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

      統一裁罰基準〈113年6月30日修正施行〉為罰鍰6,000元，

      記違規點數3點，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2、依前揭警員採證錄影擷取畫面所示：「於畫面顯示時間20

      24/04/03（下同）19：59：47起，1白色小客車由路邊起

      駛，而於行近前方巷口之枕木紋行人穿越道時，有1行人

      站立於右側起算第2道枕木紋白色實線上，而該白色小客

      車（車牌號碼：000-0000，即系爭車輛）未暫停讓該行人

      先行而行駛通過該行人穿越道，且斯時與該行人間約僅1

      相鄰枕木紋間隔及1道枕木紋之距離，而騎乘警用機車行

      駛在系爭車輛後方之警員於暫停讓該行人先行通過後，即

      追趕系爭車輛。」。又參諸內政部警政署「強化行人路權

      執法計畫」不停讓行人先行之取締認定原則及應注意事項

      所規定：「（一）路口無人指揮時，汽車在行人穿越道上

      ，以距離行人行進方向1個車道寬（約3公尺）以內，及前

      懸已進入行人穿越道上，為取締認定基準。」，而1枕木

      紋白色實線寬度為40公分，1相鄰枕木紋間隔為40公分至8

      0公分（參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85條第1

      項）。

 　3、據上，足見該行人已行走於行人穿越道，然系爭車輛之駕

      駛人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卻仍於距離行人行進方向1

      個車道寬（約3公尺）以內，進入並通過行人穿越道而前

      駛，是被告因之認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而有「駕駛汽車行近

      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

      規事實（且具備責任條件），乃以原處分裁處原告前揭處

      罰內容，觀諸前開規定，依法洵屬有據。

 　4、雖原告執前揭情詞而為主張；惟查：

 　 ⑴依前揭警員採證錄影擷取畫面所示，系爭車輛行近行人穿

      越道時，確實有行人於該行人穿越道朝系爭車輛方向欲穿

      越道路無訛，是原告空言否認，自無足採。

    ⑵又駕駛汽車，應注意車前狀況（參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

      4條第3項），且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行近該行人穿越道時，

      亦應減速慢行，並注意行人穿越道是否有行人行走其上，

      而依警員採證錄影擷取畫面所示之光線及視距，原告並非

      不能注意，是縱使原告就本件違規事實非出於故意，但其

      應注意、能注意，卻疏未注意而構成本件違規事實，仍屬

      出於過失而具備責任條件。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

      的必要，一併說明。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所以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

      為300元，由原告負擔。

六、結論：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字第2066號

原      告  莊培松  

被      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6月12日北市裁催字第22-A00ZWW943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條之裁決而提起撤銷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應適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本件因卷證資料已經明確，本院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直接裁判。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緣原告於民國113年4月3日「19時59分」〈依警員採證錄影擷取畫面所示時間〉（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均載為「20時1分」，惟縱有誤差，仍不影響事實認定之同一性），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由臺北市○○區○○路00號前路邊起駛（南往北）而行近北寧路32巷巷口之行人穿越道時，未暫停讓該行人穿越道上之行人先行通過，適為斯時行駛於其後方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交通分隊警員目睹，因認其有「行人穿越道有行人通行，不暫停讓行人先行」之違規事實，乃追趕而予以攔截，並當場填製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掌電字第A00ZWW943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予以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3年5月3日前，並於113年4月8日移送被告處理，原告於113年4月19日透過「臺北市民服務大平臺」陳述不服舉發。嗣被告認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而有「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事實，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4條第2項、第63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於113年6月12日以北市裁催字第22-A00ZWW943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6,000元，記違規點數3點，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當天到北寧路32巷巷口拿取電話訂購之雞排，車停32巷巷口賣羊肉的「莫宰羊」店門前，取餐完畢30秒內離開現場，當車子以時速約20公里開到56巷巷口，被松山分局交通分隊警員騎警用機車將原告攔下，告知剛剛看見原告未禮讓行人，開單舉發，開完單立即轉56巷迅速離開，當下原告也是一頭霧水。原告住在該地已20幾年，每週都會到此購買雞排，對當地交通狀況最了解，後來回想當天要開車離開，確定後方無來車，前方無行人才駛離，該警員不知原告從路邊駛離，只見系爭車輛沿北寧路由南往北行駛，未見全程。現在講求科技執法，依規定警員執法要開密錄器，要有畫面佐證原告違規，難道他有辦法在夜間以目視認定3公尺的距離範圍，沒有視覺差嗎？現在警員都用目測在執法嗎？充分讓人懷疑去年政府推行的行人條款，為了高績效的獎勵，開這種有爭議的罰單實在讓原告難以信服。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案舉發機關函復表示，經查系爭車輛駕駛人即原告於113年4月3日20時1分許，在臺北市松山區北寧路32巷巷口（南往北）處，有「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事實，經舉發機關員警目睹認定違規事證明確，爰予以依交通法令規定製單舉發。次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加強取締車輛不禮讓行人」實施計畫內容略以：「路口無人指揮時，汽車在行人穿越道上以距離行人行進方向一個車道寬（約3公尺或行穿線上3條枕木紋寬度）以內及前懸已進入行人穿越道上為取締認定基準。」；輔以參照交通部112年4月18日「研商內政部警政署提供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4條第2項及第48條第2項有關汽機車不停讓行人違規取締認定標準會議」決議：「汽機車行近行穿線，行人已進入行穿線範圍內，不論行人位於車輛之近端或遠端，汽機車均應立即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該汽車之前懸或機車之前輪再進入行穿線範圍內，即應舉發」；再參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規定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攜帶白手杖或導盲犬之視覺功能障礙者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視覺功能障礙者先行通過；另據交通部路政司路臺字第0370號函示內容略以：「所謂暫停，在強制車輛作完全之停止，俾充分看清路況，讓行人優先通行」，故駕駛車輛行至行人穿越道且尚有行人通行時，應完全停止，不得逕自行駛。

   2、經再檢視本案違規採證影像及舉發機關查復函，系爭車輛駕駛人於本案違規地點（臺北市松山區北寧路32巷口〈南往北〉），影像時間19：59：48至19：59：51，值前方行人穿越道上，在原告行進間右前側正有1名行人沿行人穿越道欲通過，系爭車輛未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2款規定暫停禮讓行人（應距3公尺，約3個枕木紋以上），逕行通過行人穿越道繼續往前行駛，該系爭車輛通過行人穿越道時，與右側行人相距未達3個枕木紋距離或3公尺以上，違規事實明確，本案違規行駛過程有舉發機關提供採證影像呈現，行人於案址行人穿越道站立，系爭車輛無視該行人於行人穿越道上，與行人在不足3個枕木紋之距離，車前懸通過行人穿越道後逕自繼續前進，按內政部警政署「強化行人路權執法計畫」路口無人指揮時，汽車在行人穿越道上以距離行人行進方向1個車道寬（約3公尺）以內及前懸已進入行人穿越道上為取締認定基準；經審酌採證資料，本案行人於上揭時地已行走在行人穿越道，系爭車輛前懸進入行人穿越道與行人之距離已符合上開取締認定基準，未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屬實；是以，舉發尚無違誤。

   3、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4條第2項規定之構成要件，課以用路人遵守義務為：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徵其立法理由係為確立行人穿越道優先路權之觀念，並讓行人能夠信賴斑馬線而設，規範目的則係要求汽車駕駛人將汽車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等候，禮讓行人優先通過，使行人行經行人穿越道穿越馬路時，不必顧慮會有汽車通行，造成人身危險，而非僅在於保障行人之通行權利。是以，倘駕駛人於行經行人穿越道時，即應減速接近，並遇行人通過時，應先暫停而非搶先行駛。

   4、綜上所述，原告稱民眾距離尚遠，惟採證影像顯示，系爭車輛駕駛人起步行進間，右前側行人於行人穿越道上，見原告駕車而來影響行進，俟原告車輛通過後，始往前續行，顯示行人確係因原告駛來而暫停讓車輛先行，原告疏未注意車右前懸之行人，且忽視於穿越道上行人之路權，原告之訴實為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告以其起駛前有確認前方無行人才行駛，而警員並無錄影畫面可佐證其違規，乃否認有原處分所指「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事實，是否可採？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原告主張如「爭點」欄所載外，其餘事實業據兩造分別於起訴狀、答辯狀所不爭執，且有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1紙、申訴書影本1紙、違規查詢報表影本1紙、原處分影本1紙、汽車車籍查詢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33頁、第35頁、第36頁、第45頁、第55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113年4月29日北市警松分交字第1133049007號函影本1份（見本院卷第39頁、第40頁）、本院依職權由警員採證錄影光碟擷取列印之畫面12幀〈相同畫面已寄送兩造〉及送達回證2紙、國內快捷/掛號/包裹查詢1紙（見本院卷第67頁至77頁〈單數頁〉、第83頁、第85頁、第87頁）、警員採證錄影光碟1片（置於本院卷卷末證物袋）足資佐證，是除原告主張及否認部分外，其餘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告以其起駛前有確認前方無行人才行駛，而警員並無錄影畫面可佐證其違規，乃否認有原處分所指「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事實，不可採：

   1、應適用之法令：

    ⑴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3條第1項、第2項：

　　　汽車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穿越道前，應減速慢行。 

      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攜帶白手杖或導盲

      犬之視覺功能障礙者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

      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視覺功能障礙者先行通過。

    ⑵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①第24條第1項：

　　　　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②第44條第2項：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③第63條第1項（113年6月30日修正施行）：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一點至三點。

　　⑶行政罰法：

　　　①第5條：

　　　　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

　　　　（立法理由：…又所謂「裁處時」，除行政機關第一次裁罰時，包括訴願先行程序之決定、訴願決定、行政訴訟裁判，乃至於經上述決定或裁判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當之處分等時點，併此敘明。）

　　　②第7條第1項：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⑷按「本細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前項統一裁罰基準，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條、第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即係基於法律之授權所訂定，而該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統一裁罰基準（即「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已考量「違反事件」、「法條依據」、「法定罰鍰額度或其他處罰」、「違規車種類別或違規情節」、「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30日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30日以上60日以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60日以上，繳納罰鍰或逕行裁決處罰者」等因素，作為裁量之標準，並未違反授權之目的及裁量權之本質，是其不僅直接對外發生效力，且被告亦應受其拘束而適用之（就汽車經當場舉發「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事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統一裁罰基準〈113年6月30日修正施行〉為罰鍰6,000元，記違規點數3點，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2、依前揭警員採證錄影擷取畫面所示：「於畫面顯示時間2024/04/03（下同）19：59：47起，1白色小客車由路邊起駛，而於行近前方巷口之枕木紋行人穿越道時，有1行人站立於右側起算第2道枕木紋白色實線上，而該白色小客車（車牌號碼：000-0000，即系爭車輛）未暫停讓該行人先行而行駛通過該行人穿越道，且斯時與該行人間約僅1相鄰枕木紋間隔及1道枕木紋之距離，而騎乘警用機車行駛在系爭車輛後方之警員於暫停讓該行人先行通過後，即追趕系爭車輛。」。又參諸內政部警政署「強化行人路權執法計畫」不停讓行人先行之取締認定原則及應注意事項所規定：「（一）路口無人指揮時，汽車在行人穿越道上，以距離行人行進方向1個車道寬（約3公尺）以內，及前懸已進入行人穿越道上，為取締認定基準。」，而1枕木紋白色實線寬度為40公分，1相鄰枕木紋間隔為40公分至80公分（參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85條第1項）。

 　3、據上，足見該行人已行走於行人穿越道，然系爭車輛之駕駛人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卻仍於距離行人行進方向1個車道寬（約3公尺）以內，進入並通過行人穿越道而前駛，是被告因之認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而有「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事實（且具備責任條件），乃以原處分裁處原告前揭處罰內容，觀諸前開規定，依法洵屬有據。

 　4、雖原告執前揭情詞而為主張；惟查：

 　 ⑴依前揭警員採證錄影擷取畫面所示，系爭車輛行近行人穿越道時，確實有行人於該行人穿越道朝系爭車輛方向欲穿越道路無訛，是原告空言否認，自無足採。

    ⑵又駕駛汽車，應注意車前狀況（參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且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行近該行人穿越道時，亦應減速慢行，並注意行人穿越道是否有行人行走其上，而依警員採證錄影擷取畫面所示之光線及視距，原告並非不能注意，是縱使原告就本件違規事實非出於故意，但其應注意、能注意，卻疏未注意而構成本件違規事實，仍屬出於過失而具備責任條件。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

      的必要，一併說明。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所以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為300元，由原告負擔。

六、結論：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